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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议解决法律热点问题
《关于办理醉酒驾驶机动车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评析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于 2013 年

12 月 18 日联合发布了《关于办理醉酒驾驶机动车刑

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意

见》”）,规范、统一醉酒驾驶机动车刑事案件的法律

适用,保障法律的正确实施,依法严惩醉酒驾驶机动

车犯罪行为。

一、立法背景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

断提高，作为重要代步工具的机动车保有量逐年提

高，相伴而生的违法驾驶行为也日益增多，尤其是

酒后、醉酒驾驶机动车极易造成群死群伤的恶性交

通事故，严重危害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引起

社会广泛关注。

一方面，为了从严惩处醉驾行为，切实维护人民群

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刑法修正案(八)将醉驾入刑，

规定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的，处以拘役，并处

罚金。自醉驾入刑两年来，全国查处酒后驾驶共计

87.1 万起，同比下降 39.3%；其中醉酒驾驶 12.2 万

起，同比下降 42.7%，说明醉驾入刑在预防交通违

法犯罪、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方面起到较好

作用。另一方面，此类案件仍属常见、多发型犯罪。

为了规范、统一醉酒驾驶机动车刑事案件的法律适

用，保障法律的正确实施，依法严惩醉酒驾驶机动

车犯罪行为，最高人民法院会同最高人民检察院、

公安部，经深入调查研究，广泛征求各方意见，联

合制定了《意见》。

二、主要内容

考虑到醉酒驾驶机动车行为具有高度危险性，为了

确保此类案件的处理能够切实起到预防犯罪、保护

人民的作用，《意见》以从严惩治醉酒驾驶机动车犯

罪为主要原则，规定了相关内容。《意见》共有七个

条文，主要包括以下四方面的内容：

（一） “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的认定问题

第一条：“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血液酒精含量达到

80 毫克/100 毫升以上的，属于醉酒驾驶机动车，依

照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之一第一款的规定，以危险

驾驶罪定罪处罚。前款规定的‘道路’、‘机动车’，

适用道路交通安全法的有关规定。”

（二）对醉酒驾驶机动车犯罪从重处罚的具体情形

第二条：“醉酒驾驶机动车，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依照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之一第一款的规定，从重

处罚：（一）造成交通事故且负事故全部或者主要责

任，或者造成交通事故后逃逸，尚未构成其他犯罪

的；（二）血液酒精含量达到 200 毫克/100 毫升以上

的；（三）在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上驾驶的；（四）

驾驶载有乘客的营运机动车的；（五）有严重超员、

超载或者超速驾驶，无驾驶资格驾驶机动车，使用

伪造或者变造的机动车牌证等严重违反道路交通安



全法的行为的；（六）逃避公安机关依法检查，或者

拒绝、阻碍公安机关依法检查尚未构成其他犯罪的；

（七）曾因酒后驾驶机动车受过行政处罚或者刑事

追究的；（八）其他可以从重处罚的情形。”

（三） 办理醉酒驾驶机动车刑事案件数罪并罚、适

用罚金刑等有关定罪量刑的规定

第三条：“醉酒驾驶机动车，以暴力、威胁方法阻碍

公安机关依法检查，又构成妨害公务罪等其他犯罪

的，依照数罪并罚的规定处罚。”

第四条：“对醉酒驾驶机动车的被告人判处罚金，应

当根据被告人的醉酒程度、是否造成实际损害、认

罪悔罪态度等情况，确定与主刑相适应的罚金数

额。”

（四） 办理醉酒驾驶机动车刑事案件收集证据、采

取强制措施等有关程序的规定

第五条：“公安机关在查处醉酒驾驶机动车的犯罪嫌

疑人时，对查获经过、呼气酒精含量检验和抽取血

样过程应当制作记录；有条件的，应当拍照、录音

或者录像；有证人的，应当收集证人证言。”

第六条：“血液酒精含量检验鉴定意见是认定犯罪嫌

疑人是否醉酒的依据。犯罪嫌疑人经呼气酒精含量

检验达到本意见第一条规定的醉酒标准，在抽取血

样之前脱逃的，可以以呼气酒精含量检验结果作为

认定其醉酒的依据。犯罪嫌疑人在公安机关依法检

查时，为逃避法律追究，在呼气酒精含量检验或者

抽取血样前又饮酒，经检验其血液酒精含量达到本

意见第一条规定的醉酒标准的，应当认定为醉酒。”

第七条：“办理醉酒驾驶机动车刑事案件，应当严格

执行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切实保障犯罪嫌疑人、

被告人的诉讼权利，在法定诉讼期限内及时侦查、

起诉、审判。对醉酒驾驶机动车的犯罪嫌疑人、被

告人，根据案件情况，可以拘留或者取保候审。对

符合取保候审条件，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能提

出保证人，也不交纳保证金的，可以监视居住。对

违反取保候审、监视居住规定的犯罪嫌疑人、被告

人，情节严重的，可以予以逮捕。”

三、简要评述

（一） 《意见》对醉酒驾驶机动车的行为是如何界

定的

《意见》对“醉酒”的认定沿用了强制性国家标准

《车辆驾驶人员血液、呼气酒精含量阈值与检验》

(GB 19522-2010)关于“醉酒后驾车”的规定，即：

车辆驾驶人员血液酒精含量达到 80毫克/100毫升以

上的，属于醉酒驾驶。关于“道路”、“机动车”

的认定，适用《道路交通安全法》的有关规定。

需要强调的是，对于机关、企事业单位、厂矿、校

园、住宅小区等单位管辖范围内的路段、停车场，

若相关单位允许社会机动车通行，根据《道路交通

安全法》的有关规定，亦属于“道路”范围，在这

些地方醉酒驾驶机动车的，构成危险驾驶罪。

（二） 《意见》对检验、认定醉酒驾驶作了哪些规

定

1、 关于采取何种方法检验犯罪嫌疑人醉酒驾

驶的问题

为了确保证明犯罪嫌疑人醉酒驾驶的证据确实、充

分，公安部制定的《关于公安机关办理醉酒驾驶机

动车犯罪案件的指导意见》(公交管[2011]190 号)规

定，交通民警在检查中发现机动车驾驶人有酒后驾

驶机动车嫌疑的，应当立即进行呼气酒精含量检验，

对涉嫌醉酒驾驶机动车的应当立即提取血样，送交

县级以上公安机关检验鉴定机构或者其他具备资格

的检验鉴定机构检验，实践证明效果良好。因此，《意

见》规定，血液酒精含量检验鉴定意见是认定犯罪

嫌疑人是否醉酒的依据，也可以说是最主要的依据。

2、 《意见》对逃避血液酒精含量检验的行为

作了特殊规定

犯罪嫌疑人经呼气酒精含量检验，已达到《意见》

规定的醉酒标准，却在抽取血样前脱逃的，可以以

呼气酒精含量检验结果作为认定其醉酒的依据。

犯罪嫌疑人为了逃避法律追究，在呼气酒精含量检

验或者抽取血样前又饮酒的，以其饮酒后的血液酒

精含量检验结果作为认定其是否醉酒的依据。主要

考虑是，醉驾入刑的目的是加重对醉酒驾驶机动车

行为的惩罚，有效防范风险，如果犯罪嫌疑人醉酒



驾驶后可以以各种方法逃避法律追究，将会产生不

良示范效应，不利于对社会安全和公众利益的保护。

（三） 《意见》对醉酒驾驶机动车犯罪规定了哪些

从重处罚情节

为了体现从严惩处醉酒驾驶机动车犯罪，《意见》从

醉酒驾驶的后果、醉酒驾驶行为的危险性、行为人

的主观恶性等方面，规定了八种从重处罚的情形，

包括：造成交通事故且负事故全部或者主要责任 ，

或者造成交通事故后逃逸，尚未构成其他犯罪的；

血液酒精含量达到 200 毫克/100 毫升以上的；在高

速公路、城市快速路上驾驶的；驾驶载有乘客的营

运机动车的；有严重超员、超载或者超速驾驶，无

驾驶资格驾驶机动车，使用伪造或者变造的机动车

牌证等严重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行为的；逃避公

安机关依法检查，或者拒绝、阻碍公安机关依法检

查尚未构成其他犯罪的；曾因酒后驾驶机动车受过

行政处罚或者刑事追究的，以及其他可以从重处罚

的情形。

（四） 《意见》对醉酒驾驶机动车的犯罪嫌疑人、

被告人采取强制措施方面有哪些规定

根据《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对可能判处徒刑

以上刑罚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取取保候审尚

不足以防止社会危险性的，才能予以逮捕，而危险

驾驶罪的法定刑为拘役，故对醉酒驾驶机动车的犯

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采取拘留或者取保候审措施，

但不得直接采取逮捕措施。只有犯罪嫌疑人、被告

人违反取保候审、监视居住规定，情节严重的，才

可依法予以逮捕。如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脱逃，

可以按照有关程序进行追逃抓捕，不会轻纵犯罪。

（五） 对《意见》实施效果的预期

希望《意见》的公布实施能进一步遏制、减少醉酒

驾驶机动车犯罪，更有力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

安全，也期待各地公安司法机关通过严格执法、规

范办案，把《意见》的规定切实落到实处。

对《意见》执行过程中遇到的新问题，期待有关部

门能够及时研究解决。同时，受酒文化观念根深蒂

固、守法意识薄弱等因素影响，一些人仍抱有侥幸

心理，以身试法。因此，预防和惩治醉驾犯罪重在

综合治理，长期坚持。有关部门应加大宣传力度，

增强驾驶人员对酒后驾驶危害性的认识，树立安全

驾驶、文明驾驶意识，自觉守法，珍惜自己和他人

的生命健康，以有效防范此类行为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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